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即原審參加人)                                         

代  表  人  曾建煌             

訴訟代理人  李佳翰  律師

上  訴  人  新竹縣政府                                 

(即原審被告)               

代  表  人  楊文科             

被 上訴 人  林碩彥                                     

(即原審原告)               

            鄭明郎                                     

            楊皓然                                     

            王麗玲                                     

            蔡坤隍                                     

            邱泰弌                                     

            鄭渝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順貴  律師

            簡凱倫  律師

被  上訴人  葉于榳                                     

(即原審原告)               

上列當事人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1月1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03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上訴人即開發單位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享公

司)為辦理「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展計畫」之開發

案（下稱系爭開發案，位於詳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新竹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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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鎮之土地，其中部分土地為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既有工廠土地面積約3.9262公頃，擴展工廠新增土地約1.88

93公頃，合計約5.8155公頃），向上訴人新竹縣政府(下稱

新竹縣府)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系爭環說書），經新

竹縣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下稱環評委員會）民國10

9年7月20日109年第10次會議決議，認定系爭開發案已無環

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第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

列各款之虞，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新竹縣府乃

據前開決議，並依環評法第7條等規定作成110年1月18日府

授環發字第1108650369號公告（下稱原處分），大享公司就

系爭開發案所提出系爭環說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

訊，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旨。被上訴人為住居

於系爭開發案半徑10公里範圍內之住戶，均不服原處分，以

其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大

享公司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新竹縣府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暨大享公

司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係以：

(一)針對系爭開發案之施工、營運期間，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

為主之部分，並未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

境保護政策，原處分確有違反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

則(下稱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

　1.系爭開發案就T6製程將於115年12月31日前全面使用天然氣

為燃料，原有T3、T2製程亦預計於115年、120年底前汰換為

天然氣窯爐，降低原本使用之重油，基於重油與天然氣作為

燃料使用時，無論輸送、貯存或使用方式暨設備，均有不

同，相應的防免火災或爆炸發生及降低危害等安全防護措

施，自亦有相當差別，關於施工及營運期間發生火災、爆炸

等意外災害之風險，及對周遭環境可能之影響與範圍，自當

分別評估重油、天然氣所造成之情形，甚或二者有無可能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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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影響或同時發生等，方得充分檢視製程應有之安全配置暨

是否如何管制等，進而為合理調整並列入因應之緊急應變計

畫，就意外災害之防免而言，僅延續使用重油之緊急應變計

畫，即有未能完整評估之疑義。

　2.系爭環說書8.3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卻僅見針對重油為燃

料，為預防重油洩漏提出防護設施、應變程序等評估，絲毫

未見有針對後續營運期間將取代重油為主要燃料之天然氣部

分，若同樣發生洩漏等情事，當為任何之應變措施等加以評

估說明。抑且，環評委員於審查中，亦曾表示系爭環說書應

敘明天然氣相關設施，及針對龐大天然氣供應如何採取安全

措施，及是否場內須另設瓦斯儲存槽等，大享公司應予評估

規劃，惟大享公司斯時僅回復將透過管線於場內減壓站減

壓，且將依中油公司後續現勘後之規劃設計實施等旨，就天

然氣管線或減壓站之安全防護措施等，卻仍未見於系爭環說

書中提出應有之評估說明或資料等以供審查，當已違反環評

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

　3.尤其，參酌天然氣所引起意外災害，易生公共性危害，大享

公司之製程又處於高溫狀態，加上系爭開發案與周遭住宅區

接近，實牽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社會環境類別之

（4）公共衛生及安全、社會關係（社會心理）類別之（3）

安全危害等環境因子。固然前開天然氣之採用，主要出於降

低空氣污染之考量，但大享公司因應審查意見修改使用天然

氣之比重後，亦當同時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列式之

各項環境因子逐一檢視說明，方可認有完整評估說明，亦才

能進而提出妥適之調整因應對策或防護措施等，以供環評委

員會為完足之審查。大享公司就前開涉及公共安全之環境因

子，既未見有針對使用大量天然氣為燃料乙事為具體之評估

說明，於緊急應變計畫中欠缺因應天然氣造成意外災害之對

策說明，新竹縣府卻仍逕予通過而未令其確實評估，復未見

對不須評估此事項有何理由說明，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有違

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即為有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4.至於新竹縣府、大享公司所舉系爭環說書附錄17有天然氣之

安全資料表，亦曾提出使用之設備資料供審查，謂已有所評

估並經審查無安全疑慮云云，經核該表僅為一般性之說明，

針對該表所示天然氣之特性，究竟在本件應為如何傳輸、貯

存或使用等，尤其如何因應其致災特性提出緊急應變計畫，

仍應就本件個案情形為具體說明；設備資料部分，亦無法完

全排除故障或洩漏等事故風險之發生可能性，尚難認僅以各

該資料之提出，即已完備此項目應為之評估說明，自亦無從

認環評委員會有依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完足審查之情

形。大享公司又稱系爭環說書表8.4-3能源替代方案比較

表，就此已有評估說明云云，由該表名稱及內容，均可見主

要側重於不同能源燃料間之優劣比較，與緊急應變計畫應為

之公共安全評估，仍屬二事，此部分均無從為有利上訴人之

認定。

(二)原處分既有前述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而原

處分係針對系爭環說書分就不同環境因子評估預測等內容，

經整體審查以綜合判斷本件對環境有無顯然不利之重大影響

之虞，是否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彼此並不可

分，均須待新竹縣府重新為整體審查判斷後，方能決定，故

仍應認原處分核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等

由，為其論據。

四、本院按:

(一)我國環評法制係採預防原則(環評法第1條參照)，開發行為

對於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

化、生態等)有不良影響之虞時，應實施環評，且評估審查

程序設有嚴謹規定，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評作業準則

規定實施第1階段環評，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

測、分析及評定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範圍，並提出

包含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或替代方案之環說書，

送交環評主管機關審查(環評法第4、5、6條參照)。開發單

位提出之環說書如經環評主管機關審查通過環評，則無須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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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進行第2階段環評及編製評估書送審查（環評法第8條至第

13條參照）；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說書未經完成審查

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環評法第14

條第1項參照)。　　

(二)環評法第3條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為審查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有關事項，應設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2項)前項委員會任期2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

總人數3分之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開發單位時，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委員應迴避表決。……。」第7條規定:「(第1項)

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

關審查。(第2項)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後5

0日內，作成審查結論公告之，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開發單位。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50日為限。

(第3項)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第8

條第1項規定:「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

事項：……。」可知，環評法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環評委員會

審查環評報告有關事項，而環評委員會為合議制組織，有相

當獨立性，且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3分之2，

故其審查結論具有專業判斷性質，法院對此專業判斷之審

查，原則上予以尊重，而承認環評委員會之決定有判斷餘地

，僅於其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不完全之資訊、與事物無

關之考量、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之涵攝有明顯錯誤、對法

律概念之解釋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上位規範、違反一般

公認價值判斷標準、法定正當程序等顯然違法情事時，始得

予撤銷或變更。

(三)經查，大享公司於系爭環說書中，指明系爭開發案擴展後之

廠房遷移，其中新設T6製程將於115年12月31日前全數使用

天然氣替代重油，另亦承諾原有T3、T2製程，預計各於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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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0年底前配合窯爐汰換而更新為天然氣窯爐，並預估

將各該製程燃料由原本之重油替代為天然氣後，針對空氣污

染物部分，並不至因擴展後產能提升而增加；且大享公司於

系爭環說書審查中，更具體承諾後續若天然氣供應量不足，

將依實際供應量減量生產，環評委員會因而認系爭環說書針

對空氣品質所提出環境保護對策等，並無重大不利之影響，

難認有出於不完全資訊而為判斷之違法。又系爭環說書業有

詳加評估說明擴建後之製程並無廢污水排出，新竹縣府因而

以本件尚無就廢污水之受水體為進一步之評估之必要，並未

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17條第2項、第3項等規定，亦未有出於

資訊不完全之判斷違法。另系爭環說書5-25至5-29頁關於

「5.4廠內溝渠整治規劃」雖有部分誤載，惟尚無礙環評委

員會為審查暨判斷所憑重要資訊，仍屬正確，前開誤載亦不

至於動搖對排水系統影響之預測及評估，尚難認有出於錯誤

或不完全資訊，亦難認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2條規定之違

法。至新竹縣府審查中，大享公司已有依環評作業準則第16

條、水利法第54條之3等規定，檢附向水資源主管機關提出

用水計畫申請之資料，亦無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2條規定或

本於不完全資訊為判斷之情事等節，已經原審依調查證據之

辯論結果，詳述得心證之理由，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上開

規定及說明，於法尚無不合。

(四)次按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行為

在施工及營運期間發生火災、風災、水災、地震、爆炸、化

學災害、油污染等意外災害之風險，以及對周圍環境可能產

生之影響與範圍；配合周圍之道路系統、防災系統、排水系

統與當地其他條件，訂定緊急應變計畫納入環境保護對

策。」本件原判決採納被上訴人之主張，以系爭開發案之施

工、營運期間，尚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為主之部分，並未

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境保護政策，認原

處分確有違反上開規定之違法等情，而將原處分撤銷，固非

無見。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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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享公司對於前開製程將使用之燃料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

氣一節，係因應環評委員針對重油使用造成環境負荷過大之

質疑，而提出之減輕對策，已如前述。又參諸系爭環說書第

8章「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方案」中，於8.1.1空氣品質項下

二、營運期間㈠除已載明上開關於T6、T3、T2製程逐步使用

天然氣替代重油為燃料等情外，於8.4.4環保措施替代方案

中，復重申上情及承諾若未來天然氣供應量不足，將依實際

供應天然氣量減量生產，不增加空氣污染排放量等語。另於

表8.4-3能源替代方案比較表中，亦已就能源燃料之安全性

加以比較，載明使用重油須貯槽或管線；天然氣則使用管線

無儲槽，安全性高等情，並均列入系爭環說書定稿本中。據

此，大享公司主張於環保措施替代方案中，其已詳列改用天

然氣為燃料之原因及排程，併呈環評委員會審議後通過列入

系爭環說書等情，似非無據。而關於前開製程將使用之燃料

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氣一節，既經環評委員會綜合判斷

後，認系爭環說書針對空氣品質所提出之環境保護對策等，

並無重大不利之影響，且原判決亦肯認環評委員會此部分之

判斷尚無出於不完全資訊之違法，則相同之內容，對於大享

公司主張在能源安全上，就環境因子造成之風險、採行替代

方案之有無及優劣等情，均已經過環評委員會充分審議討論

一節，何以不足採取，原審自應依職權調查並敘明其主張不

足採之理由。再者，於審查過程中，環評委員對於使用天然

氣作為燃料之安全措施規劃、是否場內須另設瓦斯儲存槽等

節所提出之審查意見，經大享公司意見回復略以:「天然氣

之管線設施規劃，將配合中油公司未來設置之天然氣減壓站

位置及其相關規定進行規劃設置。天然氣之輸送將以管線進

行，其輸送設備之材質、檢測、裝置及其他安全事項，將符

合國家標準或相關法規規定，包括管線之裝配、管線之接

合、管線之防護等」(系爭環說書定稿本附錄A16-226頁、22

8頁)；「本廠天然氣透過管線，於廠內減壓站減壓後，供應

於窯爐、製瓶設備等使用。廠內減壓站及供氣管線，皆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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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實際現勘後規劃設計，本廠依相關規劃確實施工，並

做好各項安全措施」等語（系爭環說書定稿本書8-2頁）。

而環評委員一方面要求大享公司逐步改採天然氣作為燃料，

並請大享公司將承諾事項納入系爭環說書中；另一方面，亦

對於更換使用天然氣為燃料後，其相關設施之安全性提出質

疑，經大享公司為意見回復後，似未見環評委員有要求大享

公司應將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安全防護等措施，於系爭環說

書中另訂緊急應變計畫納入環境保護對策中。又參諸環評委

員會審查結論1.⑻亦載明其餘審查過程未納入環說書內容之

各方主張及證據經審酌後，不影響本專業判斷結果，故不逐

一論述等語。據此，是否環評委員會認為現階段關於緊急應

變計畫部分，仍維持依系爭環說書中現有對於以重油為燃料

使用之部分，於將來營運期間逐步改用天然氣後，再依大享

公司所主張由中油公司實際規劃設計施工，以符合國家標準

或相關法規規定即已足，而無須在系爭環說書中另就此訂定

使用天然氣之緊急應變計畫?非無研求餘地。原判決以系爭

環說書8.3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僅見針對重油為燃料，為

預防重油洩漏提出防護設施、應變程序等評估，且大享公司

就其回復意見所指天然氣管線或減壓站之安全防護措施等，

未見於系爭環說書中提出應有之評估說明或資料等以供審

查，即認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尚嫌速斷，容有

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2.又承上論，於大享公司所承諾前開製程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

時程屆至時，實際上仍存在可能發生天然氣供應量不足，以

至於須減量生產之情事，換言之，大享公司屆時實際使用天

然氣之用量及關於如何規劃設計天然氣輸送之管線等情，仍

具有不確定性。而大享公司既已將此承諾事項納入系爭環說

書中，依環評法第17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

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第18條規

定:「(第1項)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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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定期提出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第2項)開發單位作成前項調查報告

書時，應就開發行為進行前及完成後使用時之環境差異調

查、分析，並與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之預測結果相互比

對檢討。(第3項)主管機關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應

命開發單位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

執行。」則關於大享公司上開納入系爭環說書中的承諾事

項，似非不得於開發行為完成後使用時，由主管機關監督其

執行情形，必要時命大享公司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針對

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具體情況作成相關環境差異調查、分析

及比對檢討，甚或於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命大享公

司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行。是

縱認系爭環說書的緊急應變計畫未納入關於天然氣部分而有

不足，惟是否影響環評委員會認定系爭開發案無須進入第二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結論，亦非無斟酌餘地。

　3.再者，環評法第8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的情形，依

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規定，包括㈠與周圍之相關計

畫，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㈡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

性，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㈢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

息生存，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㈣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

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㈤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

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不利之影響。

㈥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㈦對其他國家之

環境，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㈧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等8種。

而原處分認為系爭開發案不必進行第二階段環評，理由已載

明經環評委員會綜合考量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

開發單位之答復，就系爭開發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

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等情為專

業判斷後，認定已無環評法第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

列各款之虞，系爭環說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而

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語。據此，縱系爭環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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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方案」，於8.3緊急應變計畫中

僅記載關於重油洩漏之預防對策，似對於使用天然氣之應變

計畫相關記載有所欠缺，惟該項記載之不完足，並不代表環

評委員會上開對於系爭開發案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之審查判斷，即有出於不完全資訊之違法。對於大享公司

將前開製程所使用之燃料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氣一節，既

係因應環評委員針對重油使用造成環境負荷過大之質疑，而

提出之減輕對策，以及相關審查經過與系爭環說書關此事項

記載之內容等情，均已如前述，審諸上開事證及說明，似難

逕認環評委員會對於以天然氣取代重油一事所涉及公共安全

之環境因子等節毫無審查判斷。原判決以大享公司因應審查

意見修改使用天然氣之比重後，就牽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

附表10所列公共衛生及安全危害等環境因子，未見為具體之

評估說明，以供環評委員會為完足之審查，於緊急應變計畫

中欠缺因應天然氣造成意外災害之對策說明，原處分仍予通

過，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等語，亦嫌速

斷，亦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

理由之違誤。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系爭開發案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為

主之部分，認未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境

保護政策，而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所為論

斷，既有如上述違背法令情事，並將影響判決結論，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即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尚

有由原審再為調查認定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將

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之裁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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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李  君  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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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即原審參加人)                                          
代  表  人  曾建煌              
訴訟代理人  李佳翰  律師
上  訴  人  新竹縣政府                                  
(即原審被告)                
代  表  人  楊文科              
被 上訴 人  林碩彥                                      
(即原審原告)                
            鄭明郎                                      
            楊皓然                                      
            王麗玲                                     
            蔡坤隍                                     
            邱泰弌                                      
            鄭渝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順貴  律師
            簡凱倫  律師
被  上訴人  葉于榳                                      
(即原審原告)                
上列當事人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0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上訴人即開發單位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享公司)為辦理「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展計畫」之開發案（下稱系爭開發案，位於詳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新竹縣新埔鎮之土地，其中部分土地為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既有工廠土地面積約3.9262公頃，擴展工廠新增土地約1.8893公頃，合計約5.8155公頃），向上訴人新竹縣政府(下稱新竹縣府)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系爭環說書），經新竹縣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下稱環評委員會）民國109年7月20日109年第10次會議決議，認定系爭開發案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第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列各款之虞，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新竹縣府乃據前開決議，並依環評法第7條等規定作成110年1月18日府授環發字第1108650369號公告（下稱原處分），大享公司就系爭開發案所提出系爭環說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旨。被上訴人為住居於系爭開發案半徑10公里範圍內之住戶，均不服原處分，以其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大享公司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新竹縣府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暨大享公司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係以：
(一)針對系爭開發案之施工、營運期間，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為主之部分，並未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境保護政策，原處分確有違反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下稱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
　1.系爭開發案就T6製程將於115年12月31日前全面使用天然氣為燃料，原有T3、T2製程亦預計於115年、120年底前汰換為天然氣窯爐，降低原本使用之重油，基於重油與天然氣作為燃料使用時，無論輸送、貯存或使用方式暨設備，均有不同，相應的防免火災或爆炸發生及降低危害等安全防護措施，自亦有相當差別，關於施工及營運期間發生火災、爆炸等意外災害之風險，及對周遭環境可能之影響與範圍，自當分別評估重油、天然氣所造成之情形，甚或二者有無可能互相影響或同時發生等，方得充分檢視製程應有之安全配置暨是否如何管制等，進而為合理調整並列入因應之緊急應變計畫，就意外災害之防免而言，僅延續使用重油之緊急應變計畫，即有未能完整評估之疑義。
　2.系爭環說書8.3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卻僅見針對重油為燃料，為預防重油洩漏提出防護設施、應變程序等評估，絲毫未見有針對後續營運期間將取代重油為主要燃料之天然氣部分，若同樣發生洩漏等情事，當為任何之應變措施等加以評估說明。抑且，環評委員於審查中，亦曾表示系爭環說書應敘明天然氣相關設施，及針對龐大天然氣供應如何採取安全措施，及是否場內須另設瓦斯儲存槽等，大享公司應予評估規劃，惟大享公司斯時僅回復將透過管線於場內減壓站減壓，且將依中油公司後續現勘後之規劃設計實施等旨，就天然氣管線或減壓站之安全防護措施等，卻仍未見於系爭環說書中提出應有之評估說明或資料等以供審查，當已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
　3.尤其，參酌天然氣所引起意外災害，易生公共性危害，大享公司之製程又處於高溫狀態，加上系爭開發案與周遭住宅區接近，實牽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社會環境類別之（4）公共衛生及安全、社會關係（社會心理）類別之（3）安全危害等環境因子。固然前開天然氣之採用，主要出於降低空氣污染之考量，但大享公司因應審查意見修改使用天然氣之比重後，亦當同時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列式之各項環境因子逐一檢視說明，方可認有完整評估說明，亦才能進而提出妥適之調整因應對策或防護措施等，以供環評委員會為完足之審查。大享公司就前開涉及公共安全之環境因子，既未見有針對使用大量天然氣為燃料乙事為具體之評估說明，於緊急應變計畫中欠缺因應天然氣造成意外災害之對策說明，新竹縣府卻仍逕予通過而未令其確實評估，復未見對不須評估此事項有何理由說明，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即為有據。
　4.至於新竹縣府、大享公司所舉系爭環說書附錄17有天然氣之安全資料表，亦曾提出使用之設備資料供審查，謂已有所評估並經審查無安全疑慮云云，經核該表僅為一般性之說明，針對該表所示天然氣之特性，究竟在本件應為如何傳輸、貯存或使用等，尤其如何因應其致災特性提出緊急應變計畫，仍應就本件個案情形為具體說明；設備資料部分，亦無法完全排除故障或洩漏等事故風險之發生可能性，尚難認僅以各該資料之提出，即已完備此項目應為之評估說明，自亦無從認環評委員會有依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完足審查之情形。大享公司又稱系爭環說書表8.4-3能源替代方案比較表，就此已有評估說明云云，由該表名稱及內容，均可見主要側重於不同能源燃料間之優劣比較，與緊急應變計畫應為之公共安全評估，仍屬二事，此部分均無從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二)原處分既有前述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而原處分係針對系爭環說書分就不同環境因子評估預測等內容，經整體審查以綜合判斷本件對環境有無顯然不利之重大影響之虞，是否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彼此並不可分，均須待新竹縣府重新為整體審查判斷後，方能決定，故仍應認原處分核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等由，為其論據。
四、本院按:
(一)我國環評法制係採預防原則(環評法第1條參照)，開發行為對於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有不良影響之虞時，應實施環評，且評估審查程序設有嚴謹規定，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評作業準則規定實施第1階段環評，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範圍，並提出包含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或替代方案之環說書，送交環評主管機關審查(環評法第4、5、6條參照)。開發單位提出之環說書如經環評主管機關審查通過環評，則無須繼續進行第2階段環評及編製評估書送審查（環評法第8條至第13條參照）；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說書未經完成審查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環評法第14條第1項參照)。　　
(二)環評法第3條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為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有關事項，應設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項)前項委員會任期2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3分之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開發單位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員應迴避表決。……。」第7條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2項)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後50日內，作成審查結論公告之，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50日為限。(第3項)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第8條第1項規定:「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可知，環評法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環評委員會審查環評報告有關事項，而環評委員會為合議制組織，有相當獨立性，且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3分之2，故其審查結論具有專業判斷性質，法院對此專業判斷之審查，原則上予以尊重，而承認環評委員會之決定有判斷餘地，僅於其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不完全之資訊、與事物無關之考量、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之涵攝有明顯錯誤、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上位規範、違反一般公認價值判斷標準、法定正當程序等顯然違法情事時，始得予撤銷或變更。
(三)經查，大享公司於系爭環說書中，指明系爭開發案擴展後之廠房遷移，其中新設T6製程將於115年12月31日前全數使用天然氣替代重油，另亦承諾原有T3、T2製程，預計各於115年、120年底前配合窯爐汰換而更新為天然氣窯爐，並預估將各該製程燃料由原本之重油替代為天然氣後，針對空氣污染物部分，並不至因擴展後產能提升而增加；且大享公司於系爭環說書審查中，更具體承諾後續若天然氣供應量不足，將依實際供應量減量生產，環評委員會因而認系爭環說書針對空氣品質所提出環境保護對策等，並無重大不利之影響，難認有出於不完全資訊而為判斷之違法。又系爭環說書業有詳加評估說明擴建後之製程並無廢污水排出，新竹縣府因而以本件尚無就廢污水之受水體為進一步之評估之必要，並未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17條第2項、第3項等規定，亦未有出於資訊不完全之判斷違法。另系爭環說書5-25至5-29頁關於「5.4廠內溝渠整治規劃」雖有部分誤載，惟尚無礙環評委員會為審查暨判斷所憑重要資訊，仍屬正確，前開誤載亦不至於動搖對排水系統影響之預測及評估，尚難認有出於錯誤或不完全資訊，亦難認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2條規定之違法。至新竹縣府審查中，大享公司已有依環評作業準則第16條、水利法第54條之3等規定，檢附向水資源主管機關提出用水計畫申請之資料，亦無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2條規定或本於不完全資訊為判斷之情事等節，已經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詳述得心證之理由，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於法尚無不合。
(四)次按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行為在施工及營運期間發生火災、風災、水災、地震、爆炸、化學災害、油污染等意外災害之風險，以及對周圍環境可能產生之影響與範圍；配合周圍之道路系統、防災系統、排水系統與當地其他條件，訂定緊急應變計畫納入環境保護對策。」本件原判決採納被上訴人之主張，以系爭開發案之施工、營運期間，尚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為主之部分，並未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境保護政策，認原處分確有違反上開規定之違法等情，而將原處分撤銷，固非無見。惟查：
　1.大享公司對於前開製程將使用之燃料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氣一節，係因應環評委員針對重油使用造成環境負荷過大之質疑，而提出之減輕對策，已如前述。又參諸系爭環說書第8章「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方案」中，於8.1.1空氣品質項下二、營運期間㈠除已載明上開關於T6、T3、T2製程逐步使用天然氣替代重油為燃料等情外，於8.4.4環保措施替代方案中，復重申上情及承諾若未來天然氣供應量不足，將依實際供應天然氣量減量生產，不增加空氣污染排放量等語。另於表8.4-3能源替代方案比較表中，亦已就能源燃料之安全性加以比較，載明使用重油須貯槽或管線；天然氣則使用管線無儲槽，安全性高等情，並均列入系爭環說書定稿本中。據此，大享公司主張於環保措施替代方案中，其已詳列改用天然氣為燃料之原因及排程，併呈環評委員會審議後通過列入系爭環說書等情，似非無據。而關於前開製程將使用之燃料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氣一節，既經環評委員會綜合判斷後，認系爭環說書針對空氣品質所提出之環境保護對策等，並無重大不利之影響，且原判決亦肯認環評委員會此部分之判斷尚無出於不完全資訊之違法，則相同之內容，對於大享公司主張在能源安全上，就環境因子造成之風險、採行替代方案之有無及優劣等情，均已經過環評委員會充分審議討論一節，何以不足採取，原審自應依職權調查並敘明其主張不足採之理由。再者，於審查過程中，環評委員對於使用天然氣作為燃料之安全措施規劃、是否場內須另設瓦斯儲存槽等節所提出之審查意見，經大享公司意見回復略以:「天然氣之管線設施規劃，將配合中油公司未來設置之天然氣減壓站位置及其相關規定進行規劃設置。天然氣之輸送將以管線進行，其輸送設備之材質、檢測、裝置及其他安全事項，將符合國家標準或相關法規規定，包括管線之裝配、管線之接合、管線之防護等」(系爭環說書定稿本附錄A16-226頁、228頁)；「本廠天然氣透過管線，於廠內減壓站減壓後，供應於窯爐、製瓶設備等使用。廠內減壓站及供氣管線，皆為中油公司實際現勘後規劃設計，本廠依相關規劃確實施工，並做好各項安全措施」等語（系爭環說書定稿本書8-2頁）。而環評委員一方面要求大享公司逐步改採天然氣作為燃料，並請大享公司將承諾事項納入系爭環說書中；另一方面，亦對於更換使用天然氣為燃料後，其相關設施之安全性提出質疑，經大享公司為意見回復後，似未見環評委員有要求大享公司應將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安全防護等措施，於系爭環說書中另訂緊急應變計畫納入環境保護對策中。又參諸環評委員會審查結論1.⑻亦載明其餘審查過程未納入環說書內容之各方主張及證據經審酌後，不影響本專業判斷結果，故不逐一論述等語。據此，是否環評委員會認為現階段關於緊急應變計畫部分，仍維持依系爭環說書中現有對於以重油為燃料使用之部分，於將來營運期間逐步改用天然氣後，再依大享公司所主張由中油公司實際規劃設計施工，以符合國家標準或相關法規規定即已足，而無須在系爭環說書中另就此訂定使用天然氣之緊急應變計畫?非無研求餘地。原判決以系爭環說書8.3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僅見針對重油為燃料，為預防重油洩漏提出防護設施、應變程序等評估，且大享公司就其回復意見所指天然氣管線或減壓站之安全防護措施等，未見於系爭環說書中提出應有之評估說明或資料等以供審查，即認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尚嫌速斷，容有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2.又承上論，於大享公司所承諾前開製程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時程屆至時，實際上仍存在可能發生天然氣供應量不足，以至於須減量生產之情事，換言之，大享公司屆時實際使用天然氣之用量及關於如何規劃設計天然氣輸送之管線等情，仍具有不確定性。而大享公司既已將此承諾事項納入系爭環說書中，依環評法第17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第18條規定:「(第1項)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定期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第2項)開發單位作成前項調查報告書時，應就開發行為進行前及完成後使用時之環境差異調查、分析，並與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之預測結果相互比對檢討。(第3項)主管機關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應命開發單位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行。」則關於大享公司上開納入系爭環說書中的承諾事項，似非不得於開發行為完成後使用時，由主管機關監督其執行情形，必要時命大享公司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針對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具體情況作成相關環境差異調查、分析及比對檢討，甚或於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命大享公司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行。是縱認系爭環說書的緊急應變計畫未納入關於天然氣部分而有不足，惟是否影響環評委員會認定系爭開發案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結論，亦非無斟酌餘地。
　3.再者，環評法第8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的情形，依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規定，包括㈠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㈡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㈢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㈣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㈤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㈥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㈦對其他國家之環境，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㈧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等8種。而原處分認為系爭開發案不必進行第二階段環評，理由已載明經環評委員會綜合考量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位之答復，就系爭開發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等情為專業判斷後，認定已無環評法第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列各款之虞，系爭環說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而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語。據此，縱系爭環說書第8章「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方案」，於8.3緊急應變計畫中僅記載關於重油洩漏之預防對策，似對於使用天然氣之應變計畫相關記載有所欠缺，惟該項記載之不完足，並不代表環評委員會上開對於系爭開發案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判斷，即有出於不完全資訊之違法。對於大享公司將前開製程所使用之燃料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氣一節，既係因應環評委員針對重油使用造成環境負荷過大之質疑，而提出之減輕對策，以及相關審查經過與系爭環說書關此事項記載之內容等情，均已如前述，審諸上開事證及說明，似難逕認環評委員會對於以天然氣取代重油一事所涉及公共安全之環境因子等節毫無審查判斷。原判決以大享公司因應審查意見修改使用天然氣之比重後，就牽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所列公共衛生及安全危害等環境因子，未見為具體之評估說明，以供環評委員會為完足之審查，於緊急應變計畫中欠缺因應天然氣造成意外災害之對策說明，原處分仍予通過，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等語，亦嫌速斷，亦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系爭開發案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為主之部分，認未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境保護政策，而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所為論斷，既有如上述違背法令情事，並將影響判決結論，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即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尚有由原審再為調查認定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之裁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李  君  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即原審參加人)                                          

代  表  人  曾建煌              

訴訟代理人  李佳翰  律師

上  訴  人  新竹縣政府                                  

(即原審被告)                

代  表  人  楊文科              

被 上訴 人  林碩彥                                      

(即原審原告)                

            鄭明郎                                      

            楊皓然                                      

            王麗玲                                     

            蔡坤隍                                     

            邱泰弌                                      

            鄭渝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順貴  律師

            簡凱倫  律師

被  上訴人  葉于榳                                      

(即原審原告)                

上列當事人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1月1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03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上訴人即開發單位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享公

    司)為辦理「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展計畫」之開發

    案（下稱系爭開發案，位於詳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新竹縣新

    埔鎮之土地，其中部分土地為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既有工廠土地面積約3.9262公頃，擴展工廠新增土地約1.88

    93公頃，合計約5.8155公頃），向上訴人新竹縣政府(下稱

    新竹縣府)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系爭環說書），經新

    竹縣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下稱環評委員會）民國10

    9年7月20日109年第10次會議決議，認定系爭開發案已無環

    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第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

    列各款之虞，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新竹縣府乃

    據前開決議，並依環評法第7條等規定作成110年1月18日府

    授環發字第1108650369號公告（下稱原處分），大享公司就

    系爭開發案所提出系爭環說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

    ，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旨。被上訴人為住居於

    系爭開發案半徑10公里範圍內之住戶，均不服原處分，以其

    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

    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大享

    公司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新竹縣府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暨大享公

    司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係以：

(一)針對系爭開發案之施工、營運期間，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

    為主之部分，並未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

    境保護政策，原處分確有違反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

    則(下稱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

　1.系爭開發案就T6製程將於115年12月31日前全面使用天然氣

    為燃料，原有T3、T2製程亦預計於115年、120年底前汰換為

    天然氣窯爐，降低原本使用之重油，基於重油與天然氣作為

    燃料使用時，無論輸送、貯存或使用方式暨設備，均有不同

    ，相應的防免火災或爆炸發生及降低危害等安全防護措施，

    自亦有相當差別，關於施工及營運期間發生火災、爆炸等意

    外災害之風險，及對周遭環境可能之影響與範圍，自當分別

    評估重油、天然氣所造成之情形，甚或二者有無可能互相影

    響或同時發生等，方得充分檢視製程應有之安全配置暨是否

    如何管制等，進而為合理調整並列入因應之緊急應變計畫，

    就意外災害之防免而言，僅延續使用重油之緊急應變計畫，

    即有未能完整評估之疑義。

　2.系爭環說書8.3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卻僅見針對重油為燃

    料，為預防重油洩漏提出防護設施、應變程序等評估，絲毫

    未見有針對後續營運期間將取代重油為主要燃料之天然氣部

    分，若同樣發生洩漏等情事，當為任何之應變措施等加以評

    估說明。抑且，環評委員於審查中，亦曾表示系爭環說書應

    敘明天然氣相關設施，及針對龐大天然氣供應如何採取安全

    措施，及是否場內須另設瓦斯儲存槽等，大享公司應予評估

    規劃，惟大享公司斯時僅回復將透過管線於場內減壓站減壓

    ，且將依中油公司後續現勘後之規劃設計實施等旨，就天然

    氣管線或減壓站之安全防護措施等，卻仍未見於系爭環說書

    中提出應有之評估說明或資料等以供審查，當已違反環評作

    業準則第34條規定。

　3.尤其，參酌天然氣所引起意外災害，易生公共性危害，大享

    公司之製程又處於高溫狀態，加上系爭開發案與周遭住宅區

    接近，實牽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社會環境類別之（

    4）公共衛生及安全、社會關係（社會心理）類別之（3）安

    全危害等環境因子。固然前開天然氣之採用，主要出於降低

    空氣污染之考量，但大享公司因應審查意見修改使用天然氣

    之比重後，亦當同時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列式之各

    項環境因子逐一檢視說明，方可認有完整評估說明，亦才能

    進而提出妥適之調整因應對策或防護措施等，以供環評委員

    會為完足之審查。大享公司就前開涉及公共安全之環境因子

    ，既未見有針對使用大量天然氣為燃料乙事為具體之評估說

    明，於緊急應變計畫中欠缺因應天然氣造成意外災害之對策

    說明，新竹縣府卻仍逕予通過而未令其確實評估，復未見對

    不須評估此事項有何理由說明，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有違反

    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即為有據。

　4.至於新竹縣府、大享公司所舉系爭環說書附錄17有天然氣之

    安全資料表，亦曾提出使用之設備資料供審查，謂已有所評

    估並經審查無安全疑慮云云，經核該表僅為一般性之說明，

    針對該表所示天然氣之特性，究竟在本件應為如何傳輸、貯

    存或使用等，尤其如何因應其致災特性提出緊急應變計畫，

    仍應就本件個案情形為具體說明；設備資料部分，亦無法完

    全排除故障或洩漏等事故風險之發生可能性，尚難認僅以各

    該資料之提出，即已完備此項目應為之評估說明，自亦無從

    認環評委員會有依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完足審查之情形

    。大享公司又稱系爭環說書表8.4-3能源替代方案比較表，

    就此已有評估說明云云，由該表名稱及內容，均可見主要側

    重於不同能源燃料間之優劣比較，與緊急應變計畫應為之公

    共安全評估，仍屬二事，此部分均無從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

(二)原處分既有前述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而原

    處分係針對系爭環說書分就不同環境因子評估預測等內容，

    經整體審查以綜合判斷本件對環境有無顯然不利之重大影響

    之虞，是否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彼此並不可分

    ，均須待新竹縣府重新為整體審查判斷後，方能決定，故仍

    應認原處分核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等由，

    為其論據。

四、本院按:

(一)我國環評法制係採預防原則(環評法第1條參照)，開發行為

    對於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

    化、生態等)有不良影響之虞時，應實施環評，且評估審查

    程序設有嚴謹規定，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評作業準則

    規定實施第1階段環評，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

    、分析及評定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範圍，並提出包

    含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或替代方案之環說書，送

    交環評主管機關審查(環評法第4、5、6條參照)。開發單位

    提出之環說書如經環評主管機關審查通過環評，則無須繼續

    進行第2階段環評及編製評估書送審查（環評法第8條至第13

    條參照）；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說書未經完成審查前，

    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環評法第14條第1

    項參照)。　　

(二)環評法第3條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為審查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有關事項，應設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

    項)前項委員會任期2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

    數3分之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開發單位時，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委員應迴避表決。……。」第7條規定:「(第1項)開發單

    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第2項)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後50日內

    ，作成審查結論公告之，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

    位。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50日為限。(第3項

    )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第8條第1項

    規定:「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

    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可知，環評法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環評委員會審查環評

    報告有關事項，而環評委員會為合議制組織，有相當獨立性

    ，且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3分之2，故其審查

    結論具有專業判斷性質，法院對此專業判斷之審查，原則上

    予以尊重，而承認環評委員會之決定有判斷餘地，僅於其有

    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不完全之資訊、與事物無關之考量、

    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之涵攝有明顯錯誤、對法律概念之解

    釋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上位規範、違反一般公認價值判

    斷標準、法定正當程序等顯然違法情事時，始得予撤銷或變

    更。

(三)經查，大享公司於系爭環說書中，指明系爭開發案擴展後之

    廠房遷移，其中新設T6製程將於115年12月31日前全數使用

    天然氣替代重油，另亦承諾原有T3、T2製程，預計各於115

    年、120年底前配合窯爐汰換而更新為天然氣窯爐，並預估

    將各該製程燃料由原本之重油替代為天然氣後，針對空氣污

    染物部分，並不至因擴展後產能提升而增加；且大享公司於

    系爭環說書審查中，更具體承諾後續若天然氣供應量不足，

    將依實際供應量減量生產，環評委員會因而認系爭環說書針

    對空氣品質所提出環境保護對策等，並無重大不利之影響，

    難認有出於不完全資訊而為判斷之違法。又系爭環說書業有

    詳加評估說明擴建後之製程並無廢污水排出，新竹縣府因而

    以本件尚無就廢污水之受水體為進一步之評估之必要，並未

    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17條第2項、第3項等規定，亦未有出於

    資訊不完全之判斷違法。另系爭環說書5-25至5-29頁關於「

    5.4廠內溝渠整治規劃」雖有部分誤載，惟尚無礙環評委員

    會為審查暨判斷所憑重要資訊，仍屬正確，前開誤載亦不至

    於動搖對排水系統影響之預測及評估，尚難認有出於錯誤或

    不完全資訊，亦難認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2條規定之違法

    。至新竹縣府審查中，大享公司已有依環評作業準則第16條

    、水利法第54條之3等規定，檢附向水資源主管機關提出用

    水計畫申請之資料，亦無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2條規定或本

    於不完全資訊為判斷之情事等節，已經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

    論結果，詳述得心證之理由，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上開規

    定及說明，於法尚無不合。

(四)次按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行為

    在施工及營運期間發生火災、風災、水災、地震、爆炸、化

    學災害、油污染等意外災害之風險，以及對周圍環境可能產

    生之影響與範圍；配合周圍之道路系統、防災系統、排水系

    統與當地其他條件，訂定緊急應變計畫納入環境保護對策。

    」本件原判決採納被上訴人之主張，以系爭開發案之施工、

    營運期間，尚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為主之部分，並未據大

    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境保護政策，認原處分

    確有違反上開規定之違法等情，而將原處分撤銷，固非無見

    。惟查：

　1.大享公司對於前開製程將使用之燃料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

    氣一節，係因應環評委員針對重油使用造成環境負荷過大之

    質疑，而提出之減輕對策，已如前述。又參諸系爭環說書第

    8章「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方案」中，於8.1.1空氣品質項下

    二、營運期間㈠除已載明上開關於T6、T3、T2製程逐步使用

    天然氣替代重油為燃料等情外，於8.4.4環保措施替代方案

    中，復重申上情及承諾若未來天然氣供應量不足，將依實際

    供應天然氣量減量生產，不增加空氣污染排放量等語。另於

    表8.4-3能源替代方案比較表中，亦已就能源燃料之安全性

    加以比較，載明使用重油須貯槽或管線；天然氣則使用管線

    無儲槽，安全性高等情，並均列入系爭環說書定稿本中。據

    此，大享公司主張於環保措施替代方案中，其已詳列改用天

    然氣為燃料之原因及排程，併呈環評委員會審議後通過列入

    系爭環說書等情，似非無據。而關於前開製程將使用之燃料

    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氣一節，既經環評委員會綜合判斷後

    ，認系爭環說書針對空氣品質所提出之環境保護對策等，並

    無重大不利之影響，且原判決亦肯認環評委員會此部分之判

    斷尚無出於不完全資訊之違法，則相同之內容，對於大享公

    司主張在能源安全上，就環境因子造成之風險、採行替代方

    案之有無及優劣等情，均已經過環評委員會充分審議討論一

    節，何以不足採取，原審自應依職權調查並敘明其主張不足

    採之理由。再者，於審查過程中，環評委員對於使用天然氣

    作為燃料之安全措施規劃、是否場內須另設瓦斯儲存槽等節

    所提出之審查意見，經大享公司意見回復略以:「天然氣之

    管線設施規劃，將配合中油公司未來設置之天然氣減壓站位

    置及其相關規定進行規劃設置。天然氣之輸送將以管線進行

    ，其輸送設備之材質、檢測、裝置及其他安全事項，將符合

    國家標準或相關法規規定，包括管線之裝配、管線之接合、

    管線之防護等」(系爭環說書定稿本附錄A16-226頁、228頁)

    ；「本廠天然氣透過管線，於廠內減壓站減壓後，供應於窯

    爐、製瓶設備等使用。廠內減壓站及供氣管線，皆為中油公

    司實際現勘後規劃設計，本廠依相關規劃確實施工，並做好

    各項安全措施」等語（系爭環說書定稿本書8-2頁）。而環

    評委員一方面要求大享公司逐步改採天然氣作為燃料，並請

    大享公司將承諾事項納入系爭環說書中；另一方面，亦對於

    更換使用天然氣為燃料後，其相關設施之安全性提出質疑，

    經大享公司為意見回復後，似未見環評委員有要求大享公司

    應將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安全防護等措施，於系爭環說書中

    另訂緊急應變計畫納入環境保護對策中。又參諸環評委員會

    審查結論1.⑻亦載明其餘審查過程未納入環說書內容之各方

    主張及證據經審酌後，不影響本專業判斷結果，故不逐一論

    述等語。據此，是否環評委員會認為現階段關於緊急應變計

    畫部分，仍維持依系爭環說書中現有對於以重油為燃料使用

    之部分，於將來營運期間逐步改用天然氣後，再依大享公司

    所主張由中油公司實際規劃設計施工，以符合國家標準或相

    關法規規定即已足，而無須在系爭環說書中另就此訂定使用

    天然氣之緊急應變計畫?非無研求餘地。原判決以系爭環說

    書8.3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僅見針對重油為燃料，為預防

    重油洩漏提出防護設施、應變程序等評估，且大享公司就其

    回復意見所指天然氣管線或減壓站之安全防護措施等，未見

    於系爭環說書中提出應有之評估說明或資料等以供審查，即

    認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尚嫌速斷，容有未盡職

    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2.又承上論，於大享公司所承諾前開製程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

    時程屆至時，實際上仍存在可能發生天然氣供應量不足，以

    至於須減量生產之情事，換言之，大享公司屆時實際使用天

    然氣之用量及關於如何規劃設計天然氣輸送之管線等情，仍

    具有不確定性。而大享公司既已將此承諾事項納入系爭環說

    書中，依環評法第17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

    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第18條規

    定:「(第1項)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

    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定期提出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第2項)開發單位作成前項調查報告

    書時，應就開發行為進行前及完成後使用時之環境差異調查

    、分析，並與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之預測結果相互比對

    檢討。(第3項)主管機關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應命

    開發單位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

    行。」則關於大享公司上開納入系爭環說書中的承諾事項，

    似非不得於開發行為完成後使用時，由主管機關監督其執行

    情形，必要時命大享公司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針對使用

    天然氣為燃料之具體情況作成相關環境差異調查、分析及比

    對檢討，甚或於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命大享公司限

    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行。是縱認

    系爭環說書的緊急應變計畫未納入關於天然氣部分而有不足

    ，惟是否影響環評委員會認定系爭開發案無須進入第二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之結論，亦非無斟酌餘地。

　3.再者，環評法第8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的情形，依

    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規定，包括㈠與周圍之相關計畫，

    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㈡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

    顯著不利之影響。㈢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

    ，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㈣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

    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㈤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

    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㈥對國

    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㈦對其他國家之環境，

    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㈧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等8種。而原處分

    認為系爭開發案不必進行第二階段環評，理由已載明經環評

    委員會綜合考量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位

    之答復，就系爭開發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

    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等情為專業判斷後

    ，認定已無環評法第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列各款之

    虞，系爭環說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而無須進入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語。據此，縱系爭環說書第8章「

    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方案」，於8.3緊急應變計畫中僅記載

    關於重油洩漏之預防對策，似對於使用天然氣之應變計畫相

    關記載有所欠缺，惟該項記載之不完足，並不代表環評委員

    會上開對於系爭開發案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

    查判斷，即有出於不完全資訊之違法。對於大享公司將前開

    製程所使用之燃料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氣一節，既係因應

    環評委員針對重油使用造成環境負荷過大之質疑，而提出之

    減輕對策，以及相關審查經過與系爭環說書關此事項記載之

    內容等情，均已如前述，審諸上開事證及說明，似難逕認環

    評委員會對於以天然氣取代重油一事所涉及公共安全之環境

    因子等節毫無審查判斷。原判決以大享公司因應審查意見修

    改使用天然氣之比重後，就牽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

    所列公共衛生及安全危害等環境因子，未見為具體之評估說

    明，以供環評委員會為完足之審查，於緊急應變計畫中欠缺

    因應天然氣造成意外災害之對策說明，原處分仍予通過，有

    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等語，亦嫌速斷，亦有

    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誤。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系爭開發案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為

    主之部分，認未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境

    保護政策，而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所為論

    斷，既有如上述違背法令情事，並將影響判決結論，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即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尚

    有由原審再為調查認定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將

    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之裁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李  君  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即原審參加人)                                          

代  表  人  曾建煌              

訴訟代理人  李佳翰  律師

上  訴  人  新竹縣政府                                  

(即原審被告)                

代  表  人  楊文科              

被 上訴 人  林碩彥                                      

(即原審原告)                

            鄭明郎                                      

            楊皓然                                      

            王麗玲                                     

            蔡坤隍                                     

            邱泰弌                                      

            鄭渝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詹順貴  律師

            簡凱倫  律師

被  上訴人  葉于榳                                      

(即原審原告)                

上列當事人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0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上訴人即開發單位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享公司)為辦理「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展計畫」之開發案（下稱系爭開發案，位於詳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新竹縣新埔鎮之土地，其中部分土地為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既有工廠土地面積約3.9262公頃，擴展工廠新增土地約1.8893公頃，合計約5.8155公頃），向上訴人新竹縣政府(下稱新竹縣府)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系爭環說書），經新竹縣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下稱環評委員會）民國109年7月20日109年第10次會議決議，認定系爭開發案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第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列各款之虞，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新竹縣府乃據前開決議，並依環評法第7條等規定作成110年1月18日府授環發字第1108650369號公告（下稱原處分），大享公司就系爭開發案所提出系爭環說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旨。被上訴人為住居於系爭開發案半徑10公里範圍內之住戶，均不服原處分，以其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大享公司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新竹縣府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暨大享公司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係以：

(一)針對系爭開發案之施工、營運期間，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為主之部分，並未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境保護政策，原處分確有違反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下稱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

　1.系爭開發案就T6製程將於115年12月31日前全面使用天然氣為燃料，原有T3、T2製程亦預計於115年、120年底前汰換為天然氣窯爐，降低原本使用之重油，基於重油與天然氣作為燃料使用時，無論輸送、貯存或使用方式暨設備，均有不同，相應的防免火災或爆炸發生及降低危害等安全防護措施，自亦有相當差別，關於施工及營運期間發生火災、爆炸等意外災害之風險，及對周遭環境可能之影響與範圍，自當分別評估重油、天然氣所造成之情形，甚或二者有無可能互相影響或同時發生等，方得充分檢視製程應有之安全配置暨是否如何管制等，進而為合理調整並列入因應之緊急應變計畫，就意外災害之防免而言，僅延續使用重油之緊急應變計畫，即有未能完整評估之疑義。

　2.系爭環說書8.3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卻僅見針對重油為燃料，為預防重油洩漏提出防護設施、應變程序等評估，絲毫未見有針對後續營運期間將取代重油為主要燃料之天然氣部分，若同樣發生洩漏等情事，當為任何之應變措施等加以評估說明。抑且，環評委員於審查中，亦曾表示系爭環說書應敘明天然氣相關設施，及針對龐大天然氣供應如何採取安全措施，及是否場內須另設瓦斯儲存槽等，大享公司應予評估規劃，惟大享公司斯時僅回復將透過管線於場內減壓站減壓，且將依中油公司後續現勘後之規劃設計實施等旨，就天然氣管線或減壓站之安全防護措施等，卻仍未見於系爭環說書中提出應有之評估說明或資料等以供審查，當已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

　3.尤其，參酌天然氣所引起意外災害，易生公共性危害，大享公司之製程又處於高溫狀態，加上系爭開發案與周遭住宅區接近，實牽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社會環境類別之（4）公共衛生及安全、社會關係（社會心理）類別之（3）安全危害等環境因子。固然前開天然氣之採用，主要出於降低空氣污染之考量，但大享公司因應審查意見修改使用天然氣之比重後，亦當同時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列式之各項環境因子逐一檢視說明，方可認有完整評估說明，亦才能進而提出妥適之調整因應對策或防護措施等，以供環評委員會為完足之審查。大享公司就前開涉及公共安全之環境因子，既未見有針對使用大量天然氣為燃料乙事為具體之評估說明，於緊急應變計畫中欠缺因應天然氣造成意外災害之對策說明，新竹縣府卻仍逕予通過而未令其確實評估，復未見對不須評估此事項有何理由說明，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即為有據。

　4.至於新竹縣府、大享公司所舉系爭環說書附錄17有天然氣之安全資料表，亦曾提出使用之設備資料供審查，謂已有所評估並經審查無安全疑慮云云，經核該表僅為一般性之說明，針對該表所示天然氣之特性，究竟在本件應為如何傳輸、貯存或使用等，尤其如何因應其致災特性提出緊急應變計畫，仍應就本件個案情形為具體說明；設備資料部分，亦無法完全排除故障或洩漏等事故風險之發生可能性，尚難認僅以各該資料之提出，即已完備此項目應為之評估說明，自亦無從認環評委員會有依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完足審查之情形。大享公司又稱系爭環說書表8.4-3能源替代方案比較表，就此已有評估說明云云，由該表名稱及內容，均可見主要側重於不同能源燃料間之優劣比較，與緊急應變計畫應為之公共安全評估，仍屬二事，此部分均無從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二)原處分既有前述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而原處分係針對系爭環說書分就不同環境因子評估預測等內容，經整體審查以綜合判斷本件對環境有無顯然不利之重大影響之虞，是否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彼此並不可分，均須待新竹縣府重新為整體審查判斷後，方能決定，故仍應認原處分核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等由，為其論據。

四、本院按:

(一)我國環評法制係採預防原則(環評法第1條參照)，開發行為對於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有不良影響之虞時，應實施環評，且評估審查程序設有嚴謹規定，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評作業準則規定實施第1階段環評，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範圍，並提出包含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或替代方案之環說書，送交環評主管機關審查(環評法第4、5、6條參照)。開發單位提出之環說書如經環評主管機關審查通過環評，則無須繼續進行第2階段環評及編製評估書送審查（環評法第8條至第13條參照）；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說書未經完成審查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環評法第14條第1項參照)。　　

(二)環評法第3條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為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有關事項，應設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項)前項委員會任期2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3分之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開發單位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員應迴避表決。……。」第7條規定:「(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2項)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後50日內，作成審查結論公告之，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50日為限。(第3項)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第8條第1項規定:「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可知，環評法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環評委員會審查環評報告有關事項，而環評委員會為合議制組織，有相當獨立性，且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3分之2，故其審查結論具有專業判斷性質，法院對此專業判斷之審查，原則上予以尊重，而承認環評委員會之決定有判斷餘地，僅於其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不完全之資訊、與事物無關之考量、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之涵攝有明顯錯誤、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上位規範、違反一般公認價值判斷標準、法定正當程序等顯然違法情事時，始得予撤銷或變更。

(三)經查，大享公司於系爭環說書中，指明系爭開發案擴展後之廠房遷移，其中新設T6製程將於115年12月31日前全數使用天然氣替代重油，另亦承諾原有T3、T2製程，預計各於115年、120年底前配合窯爐汰換而更新為天然氣窯爐，並預估將各該製程燃料由原本之重油替代為天然氣後，針對空氣污染物部分，並不至因擴展後產能提升而增加；且大享公司於系爭環說書審查中，更具體承諾後續若天然氣供應量不足，將依實際供應量減量生產，環評委員會因而認系爭環說書針對空氣品質所提出環境保護對策等，並無重大不利之影響，難認有出於不完全資訊而為判斷之違法。又系爭環說書業有詳加評估說明擴建後之製程並無廢污水排出，新竹縣府因而以本件尚無就廢污水之受水體為進一步之評估之必要，並未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17條第2項、第3項等規定，亦未有出於資訊不完全之判斷違法。另系爭環說書5-25至5-29頁關於「5.4廠內溝渠整治規劃」雖有部分誤載，惟尚無礙環評委員會為審查暨判斷所憑重要資訊，仍屬正確，前開誤載亦不至於動搖對排水系統影響之預測及評估，尚難認有出於錯誤或不完全資訊，亦難認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2條規定之違法。至新竹縣府審查中，大享公司已有依環評作業準則第16條、水利法第54條之3等規定，檢附向水資源主管機關提出用水計畫申請之資料，亦無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2條規定或本於不完全資訊為判斷之情事等節，已經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詳述得心證之理由，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於法尚無不合。

(四)次按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行為在施工及營運期間發生火災、風災、水災、地震、爆炸、化學災害、油污染等意外災害之風險，以及對周圍環境可能產生之影響與範圍；配合周圍之道路系統、防災系統、排水系統與當地其他條件，訂定緊急應變計畫納入環境保護對策。」本件原判決採納被上訴人之主張，以系爭開發案之施工、營運期間，尚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為主之部分，並未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境保護政策，認原處分確有違反上開規定之違法等情，而將原處分撤銷，固非無見。惟查：

　1.大享公司對於前開製程將使用之燃料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氣一節，係因應環評委員針對重油使用造成環境負荷過大之質疑，而提出之減輕對策，已如前述。又參諸系爭環說書第8章「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方案」中，於8.1.1空氣品質項下二、營運期間㈠除已載明上開關於T6、T3、T2製程逐步使用天然氣替代重油為燃料等情外，於8.4.4環保措施替代方案中，復重申上情及承諾若未來天然氣供應量不足，將依實際供應天然氣量減量生產，不增加空氣污染排放量等語。另於表8.4-3能源替代方案比較表中，亦已就能源燃料之安全性加以比較，載明使用重油須貯槽或管線；天然氣則使用管線無儲槽，安全性高等情，並均列入系爭環說書定稿本中。據此，大享公司主張於環保措施替代方案中，其已詳列改用天然氣為燃料之原因及排程，併呈環評委員會審議後通過列入系爭環說書等情，似非無據。而關於前開製程將使用之燃料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氣一節，既經環評委員會綜合判斷後，認系爭環說書針對空氣品質所提出之環境保護對策等，並無重大不利之影響，且原判決亦肯認環評委員會此部分之判斷尚無出於不完全資訊之違法，則相同之內容，對於大享公司主張在能源安全上，就環境因子造成之風險、採行替代方案之有無及優劣等情，均已經過環評委員會充分審議討論一節，何以不足採取，原審自應依職權調查並敘明其主張不足採之理由。再者，於審查過程中，環評委員對於使用天然氣作為燃料之安全措施規劃、是否場內須另設瓦斯儲存槽等節所提出之審查意見，經大享公司意見回復略以:「天然氣之管線設施規劃，將配合中油公司未來設置之天然氣減壓站位置及其相關規定進行規劃設置。天然氣之輸送將以管線進行，其輸送設備之材質、檢測、裝置及其他安全事項，將符合國家標準或相關法規規定，包括管線之裝配、管線之接合、管線之防護等」(系爭環說書定稿本附錄A16-226頁、228頁)；「本廠天然氣透過管線，於廠內減壓站減壓後，供應於窯爐、製瓶設備等使用。廠內減壓站及供氣管線，皆為中油公司實際現勘後規劃設計，本廠依相關規劃確實施工，並做好各項安全措施」等語（系爭環說書定稿本書8-2頁）。而環評委員一方面要求大享公司逐步改採天然氣作為燃料，並請大享公司將承諾事項納入系爭環說書中；另一方面，亦對於更換使用天然氣為燃料後，其相關設施之安全性提出質疑，經大享公司為意見回復後，似未見環評委員有要求大享公司應將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安全防護等措施，於系爭環說書中另訂緊急應變計畫納入環境保護對策中。又參諸環評委員會審查結論1.⑻亦載明其餘審查過程未納入環說書內容之各方主張及證據經審酌後，不影響本專業判斷結果，故不逐一論述等語。據此，是否環評委員會認為現階段關於緊急應變計畫部分，仍維持依系爭環說書中現有對於以重油為燃料使用之部分，於將來營運期間逐步改用天然氣後，再依大享公司所主張由中油公司實際規劃設計施工，以符合國家標準或相關法規規定即已足，而無須在系爭環說書中另就此訂定使用天然氣之緊急應變計畫?非無研求餘地。原判決以系爭環說書8.3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僅見針對重油為燃料，為預防重油洩漏提出防護設施、應變程序等評估，且大享公司就其回復意見所指天然氣管線或減壓站之安全防護措施等，未見於系爭環說書中提出應有之評估說明或資料等以供審查，即認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尚嫌速斷，容有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2.又承上論，於大享公司所承諾前開製程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時程屆至時，實際上仍存在可能發生天然氣供應量不足，以至於須減量生產之情事，換言之，大享公司屆時實際使用天然氣之用量及關於如何規劃設計天然氣輸送之管線等情，仍具有不確定性。而大享公司既已將此承諾事項納入系爭環說書中，依環評法第17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第18條規定:「(第1項)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定期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第2項)開發單位作成前項調查報告書時，應就開發行為進行前及完成後使用時之環境差異調查、分析，並與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之預測結果相互比對檢討。(第3項)主管機關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應命開發單位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行。」則關於大享公司上開納入系爭環說書中的承諾事項，似非不得於開發行為完成後使用時，由主管機關監督其執行情形，必要時命大享公司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針對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具體情況作成相關環境差異調查、分析及比對檢討，甚或於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命大享公司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行。是縱認系爭環說書的緊急應變計畫未納入關於天然氣部分而有不足，惟是否影響環評委員會認定系爭開發案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結論，亦非無斟酌餘地。

　3.再者，環評法第8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的情形，依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規定，包括㈠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㈡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㈢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㈣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㈤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㈥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㈦對其他國家之環境，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㈧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等8種。而原處分認為系爭開發案不必進行第二階段環評，理由已載明經環評委員會綜合考量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位之答復，就系爭開發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等情為專業判斷後，認定已無環評法第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列各款之虞，系爭環說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而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語。據此，縱系爭環說書第8章「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方案」，於8.3緊急應變計畫中僅記載關於重油洩漏之預防對策，似對於使用天然氣之應變計畫相關記載有所欠缺，惟該項記載之不完足，並不代表環評委員會上開對於系爭開發案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判斷，即有出於不完全資訊之違法。對於大享公司將前開製程所使用之燃料由重油逐步更換為天然氣一節，既係因應環評委員針對重油使用造成環境負荷過大之質疑，而提出之減輕對策，以及相關審查經過與系爭環說書關此事項記載之內容等情，均已如前述，審諸上開事證及說明，似難逕認環評委員會對於以天然氣取代重油一事所涉及公共安全之環境因子等節毫無審查判斷。原判決以大享公司因應審查意見修改使用天然氣之比重後，就牽涉環評作業準則第10條附表10所列公共衛生及安全危害等環境因子，未見為具體之評估說明，以供環評委員會為完足之審查，於緊急應變計畫中欠缺因應天然氣造成意外災害之對策說明，原處分仍予通過，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等語，亦嫌速斷，亦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系爭開發案涉及燃料變更以天然氣為主之部分，認未據大享公司列入緊急應變計畫等以納入環境保護政策，而有違反環評作業準則第34條規定之違法所為論斷，既有如上述違背法令情事，並將影響判決結論，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即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尚有由原審再為調查認定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之裁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李  君  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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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高  玉  潔        



